九江市农业
九江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



九农局办字〔2024〕49号

九江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2024年度九江市优秀农村实用人才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（农业农村水利）局：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九江市委  九江市人民政府印发〈关于打造长江经济带重要人才集聚高地的若干举措（修订）〉的通知》（九发〔2024〕5号）文件精神，根据《关于印发〈九江市优秀农村实用人才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九才字〔2023〕10号）要求，现就组织开展2024年度九江市优秀农村实用人才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范围
符合《九江市优秀农村实用人才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申报条件的个人。
二、申报时间
[bookmark: _GoBack]2024年8月29日-9月25日。
3、 申报程序
申报对象通过“九江人才服务专区”（登录支付宝，搜索并进入“赣服通”→城市服务选择“九江市”→上新服务选择“人才服务专区”→人才服务板块选择“人才工程”，搜索“农村实用人才”，按受理地选择“对应地区”；是初次申报的选择“九江市优秀农村实用人才申报（一期）”，2022年、2023年已入选正在培育期的选择“九江市优秀农村实用人才复核（二期、三期）”；或登录微信小程序，搜索并进入“赣服通”→搜索并进入“九江市人才服务专区”）或登录“九江人才服务专区”网站（https://rc.yshj.jiujiang.gov.cn）进行注册申报，按要求填写和上传相关材料，确认无误后再提交（提交后不能再修改）。
四、申报要求
1.各申报对象在优秀农村实用人才申报系统上传的申报材料，应真实准确、规范严谨、清晰完整，原则上不得空项、漏项。如图片材料需以PDF文档形式上传、材料命名均以中文命名、同一文件材料尽量放在同一个PDF文档等。
2.各申报对象除应在优秀农村实用人才申报系统上传申报材料外，还需向所在地区的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报送一份纸质申报材料。申报材料用A4纸双面打印，于左侧装订成册（胶装）。用人单位和各县农业农村部门应对申报材料认真审核、严格把关，各县农业农村部门在申报材料目录上注明“与原件相符”并加盖单位公章，确保信息真实、完整。纸质申报材料是专家评审打分的重要依据，应清晰详细，可包含如下内容：
①个人事迹介绍（2000字以内）；
②能体现近三年生产规模、效益的证明材料；
③近三年所获荣誉、奖励以及宣传报道的证明材料；
④能体现近三年利润、税收的证明材料；
⑤带动农民致富、解决农民就业、为农民提供技术帮扶的证明材料；
⑥开展校企合作、科技兴农的证明材料；参加头雁培训的证明材料；
⑦在社会公益活动中有突出贡献的证明材料。
3.曾获得过市“双百双千”农村实用人才荣誉的人员不得申报。在农村实用人才培育期内，同一用人单位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。
4.申报对象的个人年龄、工作时间、企业创办时间等计算截止时间为2024年8月31日。
五、奖励标准
每年选拔20-30名优秀农村实用人才进行为期三年的培育，分三年给予6万元项目资金支持。
六、有关事项
1.各单位要广泛宣传，在县级农业农村部门门户网站、公众号上发布申报通知，并指定相对固定的专人负责。相关人员要认真学习有关文件，掌握相关要求，做好申报、推荐评审过程各个环节的工作，确保申报、推荐评审工作有序开展。
2.各单位要对申报人选的纸质申报材料进行指导，在审核纸质申报材料时，要认真把关，对相关信息进行核实，确保材料真实、齐全、可靠，全面反映申报人选的实际情况。对弄虚作假的，一经发现，取消申报资格。对申报人选好中择优，于10月15日前完成全部初审工作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推荐不超过8名人选到市农业农村局参加复审，并要求参加复审人选提供银行征信证明，同纸质版申报材料一并交市农业农村局人事科。
联系方式：九江市农业农村局人事科，联系人：曹馨尹，电话：8562780，电子邮箱：jjnyjrsk@163.com，通信地址：九江市八里湖大道166号市民服务中心人大楼C613。

附件：1.九江市优秀农村实用人才申报表
2.九江市优秀农村实用人才初审推荐对象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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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九江市优秀农村实用人才申报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（小2寸
照片）

	出生地
	
	政治面貌
	
	

	专业领域
	
	身体状况
	
	

	家庭住址
	
	联系电话
	
	

	有效身份
证件号码
	
	职称或
资格证书等
	

	最终毕业院校、
专业及学历
	

	现全职工作单位及职务
	

	申报单位地址及联系电话
	

	申报单位
银行账号
	

	开户银行
	
	是否符合破格条件
	

	工
作
简
历
	



	主
要
工
作
业
绩
、
专
业
特
长
	




	个人获奖和取得成果、专利、发表论文等情况
	

	本人承诺所填信息真实有效，从未违反国家政策法规。若有弄虚作假行为，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申报对象（签字）：  
年   月   日
	本单位承诺所填信息真实有效。若有弄虚作假行为，本单位愿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此表应在Word文档填好打印后，由申报对象本人签名，并经用人单位审核盖章后，扫描成PDF格式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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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九江市优秀农村实用人才初审推荐对象汇总表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民族
	政治面貌
	学历
	出生
年月
	所在村组（单位）
	职务
	身份证号
	手机号
	是否破格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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